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財政委員會第20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5年7月1日（星期三）9時至12時37分
地　　點　群賢樓9樓大禮堂
出席委員　林德福　賴士葆　賴惠員　林岱樺　劉書彬　郭國文　羅明才　李彥秀　顏寬恒　陳玉珍　吳秉叡　王世堅　李坤城　林思銘　
委員出席14人
列席委員　鍾佳濱　許忠信　林楚茵　鄭正鈐　林倩綺　楊瓊瓔　
委員列席6人
[bookmark: _Hlk228787144]列席官員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　　彭金隆
　　　　　　法律事務處　　　　　　　　處長　　　　林志憲
　　　　　　銀行局　　　　　　　　　　局長　　　　童政彰
　　　　　　證券期貨局　　　　　　　　局長　　　　高晶萍
　　　　　　保險局　　　　　　　　　　局長　　　　王麗惠
　　　　　　檢查局　　　　　　　　　　局長　　　　賴欣國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林修銘
　　　　　　　　　　　　　　　　　　　總經理　　　李愛玲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董事長　　　簡立忠
　　　　　　　　　　　　　　　　　　　總經理　　　陳麗卿
　　　　　財政部　　　　　　　　　　　政務次長　　陳勇勝
　　　　　　　　　　　　　　　　　　　(部長莊翠雲請假)
　　　　　　法制處　　　　　　　　　　處長　　　　姚　瑩
　　　　　　國庫署　　　　　　　　　　副署長　　　林秀燕
　　　　　　賦稅署　　　　　　　　　　副署長　　　李志忠
　　　　　　關務署　　　　　　　　　　副署長　　　蘇淑貞
　　　　　　國有財產署　　　　　　　　副署長　　　郭曉蓉
　　　　　　財政資訊中心　　　　　　　副主任　　　李素蘭
　　　　　銓敘部法規司　　　　　　　　專門委員　　蕭麗蓉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　　　司長　　　　詹娟娟
　　　　　法務部　　　　　　　　　　　	參事　　　　	廖江憲
主　　席　吳召集委員秉叡
專門委員　林靜玟
主任秘書　謝淑津
紀　　錄　秘　書　黃惠雯　研究員　蔡檳全　編　審　鄧可容　科　長　沈克彬　科　員　劉雅欣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議事錄確定。
討論事項
一、彙總整理提出「中華民國115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公務預算部分）草案」提報院會案。
決議：
(一)中華民國115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公務預算部分），照草案通過，提報院會討論，須黨團協商。
(二)有關內政、外交及國防、經濟、教育及文化、交通、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等6個委員會，俟其審竣並將審查報告送達本委員會後，請議事人員彙總整理逕予提報院會併案討論。
二、	彙總整理提出「中華民國115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草案」提報院會案。
決議：
(一)中華民國115年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照草案通過，提報院會討論，須黨團協商。
(二)有關內政、外交及國防、經濟、財政、教育及文化、交通、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等7個委員會，俟其審竣並將審查報告送達本委員會後，請議事人員彙總整理逕予提報院會併案討論。
三、審查本院委員吳秉叡等20人擬具「會計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討論事項三及四合併詢答。經委員吳秉叡說明提案要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彭金隆、財政部政務次長陳勇勝回應委員提案後，計有委員林德福、賴士葆、郭國文、林岱樺、劉書彬、賴惠員、李彥秀、顏寬恒、羅明才、陳玉珍、王世堅、吳秉叡、李坤城、林楚茵、許忠信、楊瓊瓔、林思銘等17人提出質詢，均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彭金隆、財政部政務次長陳勇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林修銘及相關人員予以說明及答復。委員質詢未及答復或請補充資訊，請相關部會於一週內以書面答復；委員另要求期限者，從其所定。）
決議：
(一)說明及詢答完畢。
(二)審查結果：
1.第十八條、第三十九條及第五十四條，均照委員吳秉叡等20人提案	通過。
2.第四十四條：照委員吳秉叡等20人提案	修正通過，將句中「…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之職務、…」修正為「…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之職務、…」。
(三)全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吳召集委員秉叡補充說明。
四、	審查本院委員吳秉叡等21人、委員李彥秀等18人分別擬具「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
決議：另擇期繼續審查。
其他事項
本次會議議事錄，授權由主席核定後確定。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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